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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祀公業（⼆）——⼥性現在可以成為祭祀公業的派下員嗎？

⽂:張捷誠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5-06-13

本⽂

⼀、前⾔

祭祀公業條例於2008年7⽉1⽇在我國施⾏後，⾄今已逾17年之久，此等多是為了感念先祖在天之靈，⽽將家
產⼀部分抽出作為祭祀之⽤的公業財產（即祭祀公業），原屬漢族移⺠歷史下的特殊產物[1]。儘管依照臺灣的
舊慣、傳統，祭祀公業的派下員以男系⼦孫為主，⼥⼦原則上不會繼承取得派下權[2]，但經歷現代化社會發
展，近來⼤法官先後在2015年3⽉20⽇做出司法院釋字第728號解釋（下稱系爭解釋）及2023年1⽉13⽇
的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（下稱系爭憲判判決），分別對於祭祀公業設⽴⼈的⼥性⼦孫得否成為派
下員作出解釋，則究竟現⾏法律適⽤與實務處理的情形為何，為筆者想介紹說明的部分。

⼆、⼥性⼦孫得否成為派下員的判斷

祭祀公業條例條第4條第1項後段、同條第2項規定派下員原則上是男系⼦孫，⼥⼦必須在符合特定條件下才能
成為派下員，被系爭憲判判決認定違反性別平等⽽違憲[3]。看似⼥⼦可以直接成為派下員了，事實上，仍會依
照祭祀公業有沒有規約、規約是否訂有排除⼥性成為派下員的約定，以及規約何時訂⽴⽽有不同，⼥⼦不是⼀
律可以成為派下員的。

（⼀）祭祀公業條例施⾏「前」，祭祀公業訂有規約除名⼥性⼦孫

1. ⼤法官在系爭解釋怎麼說？

此部分涉及祭祀公業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在條例施⾏前就存在的祭祀公業，派下員的認定依照規約約
定[4]。即使規約明訂排除⼥性⼦孫，⼤法官在系爭解釋認為這條法律是以規約有無除名規定，作為認定派下
員，⽽⾮直接以「性別」作為標準，所以縱然實質上有差別待遇，但沒有違背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[5]，無侵害
⼥性⼦孫的財產權⽽合憲[6]。

2. ⼥性⼦孫可以請求列為派下員嗎？

因此，條例施⾏前就訂有規約排除⼥性⼦孫的祭祀公業，條例施⾏前依照規約，設⽴⼈的⼥性⼦孫不得請求列
為該祭祀公業的派下員；即使條例施⾏後有派下員死亡，法定繼承⼈中有⼥性主張共同承擔祭祀，請求依祭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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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業條例第5條列為派下員[7]，依系爭解釋，該派下員的⼥性繼承⼈也不能請求列為派下員[8]。

（⼆）施⾏前無規約，或有規約但未規定⼥性⼦孫得否為派下員

1. ⼤法官在系爭憲判判決怎麼說？

此部分涉及祭祀公業條例第4條第1項後段及同條例第2項規定，施⾏前祭祀公業沒有規約或規約沒有規定，那
派下員就是男系⼦孫，除⾮沒有男系⼦孫，且⼥⼦沒有出嫁才可以成為派下員，⼥⼦的男性⼦孫也要冠⺟性才
可以成為派下員[9]。

⼤法官在系爭憲判判決認為此兩條法律規定是以「性別」為分類標準，且這是⽴法者以過去歷史漢族傳統的君
⽗權體制思想及宗祧繼承下，⼥性僅為男性附屬物，無法承擔先祖祭祀責任的刻板印象⽽來[10]，⽽且從以下
理由觀察：

（1）祭祀公業⽬的在於祭祀祖先發揚孝道。

（2）男⼥承擔祭祀祖先與⾹⽕傳承無本質差異。

（3）少⼦化如仍強硬區分⼦孫的性別，恐怕反⽽不利於祭祀⾹⽕傳承。

最終⼤法官認定這兩條法律規定所⽣的差別待遇違反平等原則，牴觸憲法第7條規定[11]。換⾔之，祭祀公業
成⽴於施⾏前，但無規約或有規約但未規定，就不能再排除設⽴⼈⼥性⼦孫作為派下員的權利，⼥性⼦孫可以
請求列為派下員[12]。

2. 祭祀公業可以在祭祀公業條例施⾏後申報完成，才訂定規約排除⼥性嗎？

前⾯提到條例施⾏前沒有規約，或規約沒有排除⼥性⼦孫，依照系爭憲判判決，不能再排除設⽴⼈⼥性⼦孫作
為派下員。但如果有成⽴於祭祀公業條例施⾏前的祭祀公業，過去未訂有規約（無原始規約），⽽依法應於申
報完成後訂定規約時[13]，仍訂了明⽂排除⼥性⼦孫得為派下員的權利，此時，如果有派下員死亡，則該派下
員的⼥性法定繼承⼈能否主張有共同承擔祭祀的事實，請求列⼊派下員？

對此，有法院認為依照系爭解釋意旨，如果不是在祭祀公業條例施⾏前就訂定的規約，即不得僅以規約作為認
定派下員資格的唯⼀依據。施⾏後才訂規約排除⼥性繼承⼈已違反憲法第7條的性別平等原則，應認為該派下
員的⼥性法定繼承⼈得請求列為派下員[14]。因此，原則上應將⼥性法定繼承⼈都列⼊派下員名冊，除⾮這位
⼥性繼承⼈書⾯表明不願意共同承擔祭祀，才能由管理⼈、派下員、利害關係⼈在系統表切結註記，不將她列
⼊派下現員名冊[15]。

（三）系爭憲判判決通過後，⾏政實務做法



內政部於系爭憲判判決作成後，於2023年訂定「憲法法庭⼀百⼗⼆年憲判字第⼀號判決⽇以後⼥⼦派下權申
報變動及補列之處理原則」[16]。此處理原則，是以是否核發派下員證明書為區分[17]，但基於系爭憲判判決
與系爭解釋仍並存的情形下，仍應以該祭祀公業是否於「祭祀公業條例施⾏前即訂有規約規定⼥性⼦孫不得成
為派下員」為主要判斷標準，來判斷⼥性⼦孫得否依系爭憲判判決請求列為派下員。

惟於上述筆者提到「於系爭憲判判決作成前，當有成⽴於祭祀公業條例施⾏前的祭祀公業，未訂有規約（無原
始規約），⽽依法應於申報完成後訂定規約時（此時當屬申報已取得派下員證明書），仍訂了明⽂排除⼥性⼦
孫得為派下員的權利」的情形，如何處理，內政部頒訂的處理原則似乎較不明確[18]，並未就規約訂定的時間
是在祭祀公業條例施⾏「前」或「後」予以區分，雖有相關法院裁判的認定，但此應仍為⽇後⾏政實務改進檢
討之處。

三、結語與評析

祭祀公業條例第5條的⽴法理由提到，「基於⺠法規定男⼥繼承權平等，規範本條例施⾏後之祭祀公業即不得
再依宗祧繼承之習俗排除⼥性繼承派下之權利」[19]，看似已實踐無論男⼥均可平等繼承派下權；但是筆者撰
寫此⽂前，就祭祀公業在祭祀公業條例施⾏後，只要有派下員發⽣繼承事實，他的繼承⼈是否就可以無分男⼥
或婚姻狀態、無論祭祀公業訂定規約的時間為何，⽽當然因共同承擔祭祀⽽列為派下員⼀節，多次確認法院或
⾏政實務是否有表⽰贊同的⾒解，但因系爭解釋存在，結論似乎是仍有⼀塊屬於現代憲政制度下性別平等原則
以外的真空空間存在，未來應仍有爭議再起的疑慮。

註腳
   參張捷誠（2024），《祭祀公業（⼀）—— 什麼是祭祀公業？申報要準備哪些⽂件？》。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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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參司法院釋字第728號解釋理由書：「祭祀公業係由設⽴⼈捐助財產，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⼈為⽬的之
團體（祭祀公業條例第三條第⼀款規定參照）。其設⽴及存續，涉及設⽴⼈及其⼦孫之結社⾃由、財產權
與契約⾃由。系爭規定雖因相關規約依循傳統之宗族觀念以男系⼦孫（含養⼦）為派下員，多數情形致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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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性別作為認定派下員之標準，且其⽬的在於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，況相關規約係
設⽴⼈及其⼦孫所為之私法上結社及財產處分⾏為，基於憲法第⼗四條保障結社⾃由、第⼗五條保障財產
權及第⼆⼗⼆條保障契約⾃由及私法⾃治，原則上應予以尊重。是系爭規定實質上縱形成差別待遇，惟並
⾮恣意，尚難認與憲法第七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有違，致侵害⼥⼦之財產權。」

   祭祀公業條例第5條：「本條例施⾏後，祭祀公業及祭祀公業法⼈之派下員發⽣繼承事實時，其繼承⼈應
以共同承擔祭祀者列為派下員。」

[7]

   相關案例可參臺灣新北地⽅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591號⺠事判決。[8]

   祭祀公業條例第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：「
I 無規約或規約未規定者，派下員為設⽴⼈及其男系⼦孫（含養⼦）。
II 派下員無男系⼦孫，其⼥⼦未出嫁者，得為派下員。該⼥⼦招贅夫或未招贅⽣有男⼦或收養男⼦冠⺟姓
者，該男⼦亦得為派下員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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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稱：『⼀、本條例施⾏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多設⽴於⺠國以前，且祭祀公業祀產並⾮⾃然⼈之遺產，其
派下權之繼承不同於⼀般遺產之繼承，其派下員之資格係依照宗祧繼承之舊慣所約定。……。⼆、基於尊
重傳統習俗及法律不溯既往之原則……無規約或規約未規定者，派下員為設⽴⼈及其男系⼦孫（含養⼦）
。派下員無男系⼦孫，其⼥⼦未出嫁者，得為派下員。該⼥⼦招贅夫或未招贅⽣有男⼦或收養男⼦冠⺟姓
者，該男⼦亦得為派下員。』（⽴法院公報，第96卷第20期，院會紀錄，第225⾴⾄第226⾴參照。）
即系爭規定⼀及⼆之⽬的乃在於：尊重傳統宗祧繼承之舊慣及遵守法律不溯既往原則。」

[10]

   參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理由：「三、本庭之判斷……（⼆）……惟查：1、宗祧繼承舊慣並
⾮法律位階之法規範，在祭祀公業條例施⾏前，並無法律規定祭祀公業之派下員資格，是系爭規定⼀及⼆
係新訂之法律，且其係適⽤於祭祀公業條例施⾏後仍繼續存在之法律關係，此種情形要⾮新法規之溯及適
⽤，故無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（本庭111年憲判字第18號判決參照）。⼜2、祭祀公業之設⽴，其最主
要⽬的在祭祀祖先發揚孝道（祭祀公業條例第1條規定參照）；⽽就祭祀祖先之⾹⽕傳承⾔，男系⼦孫與
⼥系⼦孫原無本質差異，在少⼦化之今⽇及可預⾒之未來，續強予區分，尤不利祭祀⾹⽕之傳承；就承擔
祭祀之意願及能⼒⾔，時⾄今⽇，⼥系⼦孫不論姓⽒、結婚與否，尤已與男系或冠⺟姓⼦孫無顯著不同；
其他宗族意識之維持等亦均同。是就無規約或規約未規定派下員資格之祭祀公業⾔，若繼續任由系爭規定
⼀及⼆，再以曩昔習慣，作為拒絕設⽴⼈之⼥系⼦孫，不論性別、結婚或冠⺟姓與否，列⼊為派下員之理
由，不但於事理已難謂相合，⽽且顯然未能與時俱進，不合時宜，甚⾄有害祭祀公業設⽴之祭祀祖先、傳
承⾹⽕之初衷⽬的；更何況3、依憲法第7條規定及增修條⽂第10條第6項規定：『國家應維護婦⼥之⼈
格尊嚴……消除性別歧視，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』之意旨，國家本有義務積極消弭性別歧視，⾃不應
以⽴法肯認帶有性別歧視之傳統或舊慣。⽽系爭規定⼀及⼆乃國家之⽴法，此等⽴法其⽬的所欲維護者為
傳統、舊慣，此等傳統、舊慣認祭祀公業之派下員以男系⼦孫為限；在無男系⼦孫之情形，⼥⼦以未結婚
者為限或排除未冠⺟姓者，明顯係出於性別歧視且係以歷史性刻板印象為分類，因⽽對未列⼊派下員之其
餘祭祀公業設⽴⼈之⼥系⼦孫，形成不當差別待遇。即系爭規定⼀及⼆欲以⽴法肯認者，乃帶有性別歧視
之傳統、舊慣，其⽬的難謂為重要公益。另系爭規定⼀及⼆係基於傳統性別歧視之窠⾅⽽為⽴法，其⼿段
亦⾮正當，系爭規定⼀及⼆明顯牴觸憲法第7條規定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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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：「⼆、上開祭祀公業設⽴⼈之⼥系⼦孫（以現存親等近者為先），尚[1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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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
張捷誠（2024），《祭祀公業（⼀）—— 什麼是祭祀公業？申報要準備哪些⽂件？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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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祭祀公業，祭祀公業條例，派下員，繼承權，性別平等

未列為派下員者，均得檢具其為設⽴⼈直系⾎親卑親屬之證明，請求該祭祀公業列為派下員，並⾃請求之
⽇起，享有為該祭祀公業派下員之權利及負擔其義務，但原派下員已實現之權利義務關係不受影響。」

   祭祀公業條例第14條：「
I 祭祀公業無原始規約者，應⾃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之⽇起⼀年內，訂定其規約。
II 祭祀公業原始規約內容不完備者，應⾃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之⽇起⼀年內，變更其規約。
III 規約之訂定及變更應有派下現員三分之⼆以上之出席，出席⼈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經派下現員三
分之⼆以上之書⾯同意，並報公所備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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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係於101年3⽉6⽇所訂定，⾮於祭祀公業條例施⾏前即定有之規約，參酌前開⽴法理由，系爭公業就
派下員資格之認定，不得僅依系爭規約為準據，觀諸系爭規約第4條第1項，限定以『以簡○○直系⾎親卑
親屬所⽣男⼦冠簡姓者』為派下員，排除派下員之⼥系⼦孫（或繼承⼈）不得為派下員，該規約之踐履實
質上形成差別待遇，⽽有違憲法第7條性別平等原則，則在本件具體個案，本院應為符合規範⽬的及合憲
性之解釋，以達憲法保障性別平等及積極保護⼥性之義務。」

[14]

   內政部台內⺠字第10303066541號函（2014/9/25）：「關於祭祀公業及祭祀公業法⼈之派下員發⽣繼
承事實時，其繼承⼈不分男⼥原則均推定為派下員，除⾮當事⼈表⽰不願意共同承擔祭祀，提出相關書⾯
⽂件，得由管理⼈、派下員、利害關係⼈於系統表切結註記，不列⼊派下現員名冊外，否則符合派下員資
格之繼承⼈，均應列⼊派下全員系統表及派下現員名冊內，並向⾏政機關申請公告徵求異議，以維護派下
員權益。」參內政部（2019），《108年祭祀公業及神明會解釋函令彙編》，⾴35。

[15]

   內政部台內⺠字第1120222968號令（2023/6/20）。[16]

   參內政部台內⺠字第1120222968號令（2023/6/20）的附表⼀及附表⼆，就是以是否核發派下員證明
書為區分。

[17]

   參內政部台內⺠字第1120222968號令（2023/6/20）的「附表⼀、已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處理原則
」。

[18]

   祭祀公業條例第5條⽴法理由（2007/12/12）：「基於⺠法規定男⼥繼承權平等，本條例施⾏後之祭祀
公業即不宜再依宗祧繼承之習俗排除⼥性繼承派下之權利，爰規定本條例施⾏後，祭祀公業及祭祀公業法
⼈之派下員發⽣繼承事實時，其繼承⼈應以共同承擔祭祀者列為派下員。」參內政部（2019），《108
年祭祀公業及神明會解釋函令彙編》，⾴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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